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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杀致人伤车损
驾乘同责按比赔偿

小林乘坐其父刘某驾驶的轿车，在某小
区内开左后车门时，与段某驾驶的电动自行
车碰撞，致段某受伤、车辆受损。事发时刘某
坐在驾驶位。经交警部门认定，刘某、小林承
担同等责任，段某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段某经医院治疗后于同年3
月4日死亡。经鉴定，段某的死亡原因符合在
自身存在套细胞淋巴瘤等基础疾病的基础
上，因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继发肺部感染，引
发呼吸、循环衰竭死亡，交通事故外伤在其死
亡中起次要作用，参与度为 35%至 45%。因
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段某亲属将刘某、小林及
保险公司诉至谢家集区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
民事赔偿责任认定存在区别，不能将事故认
定书作为唯一依据。该案中，小林年仅11岁，
对风险认知有限，而刘某作为驾驶人及监护
人，未妥善观察环境、管理车辆并尽到提醒义
务，存在主要过错。结合各方过错程度，判定
刘某、小林分别承担 80%、20%的赔偿责任；
因小林系未成年人，其责任由监护人刘某承
担。关于原告的合理损失，先由保险公司在
交强险限额内赔偿，超出部分由该公司在商
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 80%，小林承担 20%。
结合参与度，法院遂判决保险公司赔偿50余
万元，刘某赔偿7万余元。

法官提醒，近年来，“开门杀”造成人员伤
亡事故时有发生，轻则致伤、重则夺命，成为
道路交通安全的隐形杀手。电动车因车速
快、防护弱，面对突然开启的车门往往避之不
及，撞击所造成的伤害往往较为严重。驾驶
人及乘客下车前应观察周边、相互提醒，确认
安全后再开门。此外，对骑车人而言，在路过
停在路旁的车辆，特别是刚停下来的车辆时，
需保持安全距离，避免贴近行驶。各方多一
分谨慎预判，才能从源头减少“开门杀”风险。

遇秸秆堆车祸身亡
多方过错各担其责

农忙时期，农村道路上常常能遇到晒谷
的情况，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李某驾驶无号
牌电动三轮摩托车行驶在乡间小道时，就碾
轧到堆放在路边的豆秸秆向左侧翻，与行驶
在同一路段胡某驾驶的无号牌手扶拖拉机产
生剐蹭，李某当场死亡。

经交警部门认定，李某驾驶未依法登记
的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戴头盔、操
作不当、未安全驾驶、在有障碍的路段未让无
障碍一方先行造成事故，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胡某驾驶未依法登记的车辆、准驾车型不符、
未确保安全通行造成事故，负事故的次要责
任；赵某、孙某未经允许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
活动，共同承担次要责任。

胡某为手扶拖拉机的所有人，未依法购
买保险。因赔偿问题协商未果，李某家属将
驾驶拖拉机的胡某、堆放豆秸秆的赵某、在豆
秸秆中间放置铁皮圈的孙某共同告上法庭，
要求赔偿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发时胡某作为道路
无障碍一方，应当先行，而该道路存在的交通
路障系赵某、孙某二人堆放豆秸秆以及在豆
秸秆中放置铁皮圈的行为而形成。结合三被
告在引发案涉交通事故中所起的作用，遂判
决三被告共同承担30%的赔偿责任，胡某、赵
某、孙某分别按照 12%、12%、6%的比例赔偿
李某33万余元。

法官庭后表示，乡村道路上拖拉机、三轮
摩托车等交通工具多，存在车辆未登记、无证
驾驶、不戴安全头盔、操作不当、未购保险等
问题，部分村民还在道路上晒谷物，导致路面
变窄、视线受阻、车辆易打滑，存在安全隐患。

法官提醒，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乡
村道路条件复杂，驾驶拖拉机、摩托车等车辆
上路，驾驶人应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
驶，避免因操作不当引发事故。同时，要为车

辆购买保险，确保伤者及时获得赔偿，降低车
主经济损失。另外，广大村民还应杜绝在道
路上晾晒物品，共同保障出行安全。

借车疏忽未验驾照
车主有错连带赔偿

将车辆借给他人使用，发生交通事故要
不要担责？

王某将一辆小型轿车出借给刘某使用。
刘某驾车碰撞到同方向步行的秦某，致秦某
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刘某负全部责任，秦
某负次要责任。刘某的驾驶证载明其准驾车
型为C5，该车辆的登记所有人为王某，王某出
借车辆时，并未查验刘某的驾驶证，涉案车辆
在保险公司投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

秦某被诊断为左侧颞叶脑挫裂伤，入院
治疗42天，被评定为十级伤残。后因赔偿事
宜协商未果，秦某诉至法院，要求刘某、王某
连带赔偿经济损失，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
额范围内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作为车主，在明知
刘某无小型轿车驾驶资质的情况下仍出借车
辆，未尽审查义务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
责任。刘某持 C5 驾照驾驶不符车型属法律
禁止行为，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条款中已
将“驾驶准驾不符机动车”列为免责事由并加
黑提示，王某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故保
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担责。

法院根据过错及原因认定，刘某对交强
险赔付后的不足部分承担 70%赔偿责任，王
某承担30%，王某需赔偿秦某损失2万余元。

法官庭后表示，因租赁、借用等导致机动
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一致，发生交通
事故属机动车方责任的，由使用人担责，所有
人、管理人有过错的，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日常生活中常遇亲友借车，机
动车车主务必履行审查义务，检查车辆性能是
否完好，确认借用人具备相应驾驶资质且处于
适驾状态，避免因疏忽担责。此外，借车人也

应自觉遵守交规，防范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放任少年骑电动车
撞伤他人家长须赔

年仅15周岁的小强骑行二轮电动车与同
方向行驶的三轮自行车的尾部碰撞，致骑行
人刘大妈摔倒受伤、两车受损，刘大妈全身多
处挫伤，住院治疗11天。交通事故认定书认
定小强承担全部责任，刘大妈无责任。刘大
妈将小强及其父亲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
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损失3万余元。

承办法官考虑到小强仍在上学，为避免
纠纷久拖影响其学业与情绪，同时保障受害
人合法权益，迅速梳理案情，耐心与双方沟通
交流，精准把握矛盾焦点，以释法说理、协调
劝导的方式分析利弊。最终，在法官的主持
下，刘大妈愿意作出让步，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小强的父亲一次性赔偿两万元，纠纷圆满
解决。

法官指出，随着电动自行车的普及，未成
年人违规骑行引发的交通事故频发。根据我
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骑行电动自行车须年
满16周岁，而未成年人身心发育未成熟，交通
安全意识薄弱，常出现超速、载人、竞驶等危
险行为，加之电动自行车速度快，未成年人应
变能力差，如遇突发状况易发生事故，并引发
经济纠纷。

法官提醒，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
监护人，肩负着保护孩子人身安全、引导其树
立规则意识的重要责任。在交通安全领域，
父母应切实履行监护职责，一方面，应通过日
常教育、案例警示等方式，帮助孩子了解交通
法规，增强安全意识；另一方面，需严格遵守
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不得为未满16
周岁的孩子购置电动车，也不得默许或放任
其驾驶电动车上路。此外，还应关注孩子出
行动向，及时制止未成年人私自使用电动车
的行为，从源头上杜绝安全隐患，为孩子的健
康成长筑牢安全防线。

一起简单的危险驾驶案，在侦查阶段和
审查起诉阶段一直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彭
某，在案件提起公诉后却忽然翻供，辩称是接
到挪车电话才短距离开车，还找来李某作
证。真相究竟是什么？安徽省怀远县检察院
检察官经过补充侦查锁定关键证据，揭穿了
彭某和李某的谎言。

2024年9月的一天晚上，彭某酒后雇代驾
将车开回怀远县某小区。车辆停稳、代驾离开
后，彭某又于21时20分许自行驾车从该小区
东门驶出，沿辅路行驶至小区外停车位附近时
被交警查获。现场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为
203mg/100ml。经司法鉴定，彭某血样中乙醇
含量为175mg/100ml，达到醉酒驾驶标准。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彭某对醉酒驾驶
的事实无异议，自愿认罪认罚，对检察机关的
量刑建议也无任何意见。2024 年 10 月 14
日，怀远县检察院以涉嫌危险驾驶罪依法对

彭某提起公诉。然而，案件起诉后，彭某却向
法官辩解称当晚是因为接到陌生人李某打来
的电话，对方称自己的车堵住了李某的车，要
求立即挪走，这才短距离驾车，把车辆从小区
内的车位挪至小区外的车位，并向法院提供
了证人李某出具的证言。

根据202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
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短距离挪
车不作为犯罪处理。由于案件出现新证据，法
院向怀远县检察院提出了补充侦查的建议。

可以帮助自己脱罪的重要事实，为什么
彭某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阶段从未提及，反而一直认罪认罚？即便
彭某不知晓相关司法解释新规，这一基本的
事实情况也不应被遗漏陈述。

带着疑惑，检察官进行实地走访勘查，询
问小区保安、商户等，了解到彭某当晚返回时

小区车位充足、道路宽敞便捷，彭某的停车位
置不可能出现堵车情况。

为了进一步查明事实，该院又联系公安
机关开展补充侦查，调取了案发时间段证人
和犯罪嫌疑人的通话记录。通话记录显示，
当天 21 点 04 分，李某和彭某确实有电话联
系，但这通电话里彭某是主叫，李某是被叫。
这一客观证据直接推翻了李某打电话要求彭
某挪车的证言。

在进一步调查中，公安机关还发现，李某
和彭某此前一直有电话来往，两人之间明显
不是证言里所说的“陌生人”关系。

取得关键证据后，公安机关分别对李某
和彭某再次进行询问、讯问。面对通话记录，
李某终于交代了事实真相。原来，李某和彭
某是好朋友，彭某当晚回到小区后，正好给李
某打了一通电话，随后便驾车外出办事，结果
被交警发现车辆行驶异常并拦下。为了脱

罪，彭某便想借和李某通过电话的机会顺水
推舟，让李某作伪证，变“醉驾”为“挪车”。

据李某供述，案发第二天，彭某向自己提
出请求，希望李某能帮助他作伪证，李某并未
立即答应下来。在彭某的不断请求下，直至
其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李某才迫于情面答
应了彭某的请求，这也是彭某为何在侦查、审
查起诉阶段一直认罪认罚，并未提及电话挪
车的原因。

查明事实后，怀远县检察院向法院及时
提交了新补充的证据。今年1月8日，法院依
法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彭某拘役二个月十五
天，缓刑四个月，罚金 7500 元。针对李某涉
嫌伪证罪的事实，怀远县检察院将线索移交
怀远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并于 5 月 13 日以涉
嫌伪证罪对李某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依法
以伪证罪判处李某拘役二个月，缓刑三个月。

（来源：检察日报）

营造有序交通环境司法守护出行平安
记者范天娇通讯员李斌龚承晨

开车门时不慎碰倒他人、马路上堆物引发车辆侧翻、朋友借车开结果出了车祸……在日常
生活中发生这些交通事故，由谁来承担责任？

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秉持“以案释法、以法护安”理念，精心梳理近年来涉道路
交通领域的典型案例，旨在提醒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道
路交通环境。

醉酒驾驶竟成“短距离挪车”
男子为脱罪指使朋友作伪证，二人双双获刑

记者王福兵通讯员王光巨

民法典相关规定
第一千二百零九条 因租赁、借用等情

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
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
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
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
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

第七十二条 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
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
（一）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 12

周岁；
（二）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

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
（三）不得醉酒驾驶；
（四）转弯前应当减速慢行，伸手示意，

不得突然猛拐，超越前车时不得妨碍被超越
的车辆行驶；

（五）不得牵引、攀扶车辆或者被其他车

辆牵引，不得双手离把或者手中持物；
（六）不得扶身并行、互相追逐或者曲折

竞驶；
（七）不得在道路上骑独轮自行车或者2

人以上骑行的自行车；
（八）非下肢残疾的人不得驾驶残疾人

机动轮椅车；
（九）自行车、三轮车不得加装动力装置；
（十）不得在道路上学习驾驶非机动车。

（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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